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492號

                                    114年5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祥光工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淑慧（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  律師

被      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代  表  人  吳文益（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

「（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

1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

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原

為：「訴願決定（即審議判斷）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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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3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申訴審議判

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7、17

1、182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無礙於訴訟終結及

他造防禦，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原告參與被告於民國103年9月23日辦理「103年度匝道執

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下稱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經被

告於103年9月30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4年5月28

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另原告參與被告104年1月30日辦理「10

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下稱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以下

與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合稱時則稱系爭2採購案），經被告

於104年2月4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5年5月12日

經被告驗收合格。嗣後，被告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

竹地院）111年1月13日111年度竹簡字第22號刑事簡易判決

（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有政府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以112年11月20日北工字第1120

058876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依（108年5月22日修正

前，下稱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按：

原處分誤引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款次及

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業經被告當庭更正及不併引用同條項

第2款），追繳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新臺幣（下同）28萬元、

132萬元，合計160萬元。原告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

服被告112年11月30日北工字第1120060569號函之異議處理

結果（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再提出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

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原告仍不服，遂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為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屬於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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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則被告既稱原告已構成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

自無同時構成同條項第7款事由之可能，故被告援引該法第3

1條第2項第7款向原告追繳押標金160萬元，顯屬錯誤。

　2.原告就參與系爭2採購案時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

之情形發生，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

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提起公訴，復經系爭刑事判決有

罪，原告就此並不爭執。然被告就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

已分別於104年及105年間發還原告，則被告追繳押標金之請

求權應自104年、105年間（即押標金發還日）起算，至遲分

別在109年及110年間期滿而罹於時效。被告以系爭刑事判決

於111年1月14日作成，而檢察官起訴書在110年12月4日方才

作成書面起訴書，故認本件時效應從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

為由，主張未逾5年之時效。惟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

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此見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5項規定即明，亦即如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

可得知悉在後者，應自追繳機關可得知悉時起算，而非檢察

官作成起訴書或法院作成刑事判決書之時間。本件關於是否

發生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乙節，早經檢調機關在開始偵辦並向

被告調閱相關資料在案，而被告曾分別在105年7月7日及106

年10月18日2次提供相關投標文件予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

查站（下稱新竹縣調站），被告早在當時應已知悉有追繳押

標金事實之存在，非謂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即驟然認定被

告提供相關資料予檢調機關時，一定不知有無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申訴審議判斷逕以偵查不

公開原則為由認定時效應自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顯屬速

斷而不可採。換言之，被告之押標金追繳請求權至遲自106

年10月18日即可行使，距離被告112年11月20日以原處分向

原告追繳押標金，請求權顯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㈡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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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答辯要旨：

　1.依系爭2採購案招標時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

款、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投標須知（下

稱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2、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

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下稱工程會89年1月19

日函釋），可見容許他人借牌行為，既已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87條之罪名，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招標機關得追繳押標金。由於前開規定均係

在原告投標前即已存在，故被告於申訴階段就此部分法令之

更正，並不影響原告之攻擊防禦。

　2.原告固主張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分別於104年、105年間發

還，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檢調機關早於107年間開始偵

辦，故被告無理由於112年系爭刑事判決時始知悉。惟依現

承辦人員之資料，被告知悉時點係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下

稱高公局）112年11月9日綜字第1120029386號函（下稱112

年11月9日函）：「……貴分局依據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

（下稱審計處）審核意見提送辦理情形報局……」通知承辦

人，始知悉有系爭刑事判決之存在。且經本院向新竹地院、

高公局及新竹縣調站調取卷宗及資料，可證本件案於偵查

中，新竹地院及新竹地檢署未曾將系爭刑事判決或起訴書送

達予被告，就原告指摘新竹縣調站於函調資料時可能告知涉

及本件部分，經函調相關函文內容，從未指明涉入何公司、

何人、何種案件，而僅指名函調資料內容而已，是以被告於

刑案偵審階段均無可能知悉刑案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依據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47號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1年度訴字第268號判決、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73號判決等

意旨，可知實務見解認為僅調閱資料，不足作為機關知悉廠

商違反採購公正行為時點，若以起訴書為據，則會以起訴書

送達機關時點為準，否則就會以審計部通知時點為準。系爭

刑事判決係在111年1月14日（按：應為13日之誤）甫作成，

該案起訴書係在110年12月4日後才作成書面起訴書，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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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容有可能提前知悉本案，其時點應不早於該案起訴時

（即110年12月4日），申訴審議判斷亦是採取此項見解，故

原處分作成時間均在5年時效內至明。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

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7-48頁）、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工程

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9-50頁）、系爭刑事判決（本

院卷第67-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異議處理

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申訴審議判斷（原處分卷第11-

26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1.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

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制定有政府採購法。該法第9

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暨

公共工程委員會……」行為時同法第31條規定：「（第1

項）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

得標之廠商。……（第2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

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

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

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

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92條

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而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

項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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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本院卷第65-66頁）。　　

  2.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法律就

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

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即工程會在同條項第1款至第7款之行為

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性質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1項），具有法規命令之性質（最高行政法院104年

度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準此，行為時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指特定之行為

類型，事先經主管機關一般性認定屬於「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而非於具體個案發生後，始由主管機關認定

該案廠商之行為是否為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工

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如貴會發現該3家廠商有本法

第48條第1項第2款或第50條第1項第3款至5款情形之一，或

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87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

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

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該函所指「涉有犯政府採

購法第87條之罪者」，係認定該等廠商或其人員有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就涉犯該法第87條之罪為概括認定，

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從而，解釋該條

文所規定之行為類型如有增修時，增修之行為類型與既有之

行為類型之本質如無明顯之不同者，於增修之規定生效時，

亦為該函經授權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

尚無違法律授權之明確性。91年2月6日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

正新增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

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

投標者」行為類型，與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發布時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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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規定之「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

者」行為類型之本質相類似。故廠商或其人員如於政府採購

法第87條修正後，涉犯新增之「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

件參加投標」罪，依首揭說明，並未逸出工程會89年1月19

日函釋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最高行政

法院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參照）。

　3.工程會109年8月11日工程企字第1090015438號函：「……

二、旨揭情形於採購法新舊法適用原則，說明如下：（一）

採購法第31條部分：1.機關於採購法修法生效前已公告招標

案件，押標金之性質及不發還條件於公告時即已確定，廠商

依招標文件所載條件參與投標，機關應依招標文件所載押標

金不予發還或追繳之情形，行使該等權利。」又「依政府採

購法第31條第2項辦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執行程序」第9

點第2項第3款規定：「機關於104年7月17日前辦理之採購

案，發現有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不發還或追繳押

標金之情事，請依據招標文件、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第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

處理。」經核上開函釋及規定內容，係工程會本諸政府採購

法之主管機關地位，針對政府採購法第31條規定所為之統一

解釋，符合該條規定之意旨，且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被

告自得援用。

  ㈢經查：

　1.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係將原應適用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

條第2項第8款規定之款次，誤引為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

列為現行第7款規定之款次，且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規定而為

處分依據之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7-58頁），惟被告於

本院審理中已陳明請求原告返還押標金之依據為行為時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同條項第2款不再引用等語，原

告就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均見本院卷第202頁）。準此，

應認被告就原處分所為上開更正，並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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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屬裁判基準時已存在之理由，亦無礙於原告之攻防，自當

允許。則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1.所認，尚無足採。　　

　2.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

第13條第3項第8款之情形：

　　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因涉犯違反政

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

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後於110年11月5日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嗣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審理後，認

定：彭建翔為原告（原告涉案部分，追訴權時效已完成，另

為不起訴處分）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自103年間起，先後辦

理系爭2採購案。詎大千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大千田

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所犯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5項

前段之罪，亦經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及緩刑與向公庫支付

10萬元）明知該公司於停權期間（3年）不得再參與任何政

府採購案，竟基於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

意，由吳川溪向本無投標意願之彭建翔借用原告名義及證件

參與投標系爭2採購案，而彭建翔明知上情，亦基於影響採

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容許吳川溪借用原告名義投

標，謀議既定，吳川溪旋指示其2子製作原告投標系爭2採購

案之文件，且由彭建翔以原告大、小章蓋印於其上，復由吳

川溪指示其2子先後前往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臺灣新光商

業銀行竹北分行等處，以吳川溪配偶於各該金融機構之帳

戶，申購票面金額分別為28萬元、132萬元、支票號碼分別

為ZC0001847、0301578等號之本行支票各1紙，供作原告系

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並檢附上揭原告投標文件，執以向被

告行使而參與投標，嗣被告先後於103年9月30日、104年2月

4日開標後，確認由原告分別以457萬元、2,088萬元等決標

金額得標，吳川溪乃指示其2子等人前往施作系爭2採購案工

程，迄各該工程完工驗收通過後，被告遂分別交付工程款予

原告，原告再分別將款項轉交予大千田公司一情，而於111

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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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項後段之容許他人借用名義參加投標罪，共2罪，分別處

有期徒刑2月、2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並應

於判決確定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此有系爭刑事

判決（本院卷第67-73頁）在卷可稽，並為原告所不爭執

（本院卷第138頁）。準此，可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並為從

業人員之彭建翔因執行業務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

段之罪，依前述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1

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

釋及說明，原告因此當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

款及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等規定中所稱「有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情形，則被告據此認定原告

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之情形，並無違誤。

  3.被告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

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

    ⑴按「（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

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

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

滅。」行政程序法第131條定有明文。再「一、依政府採

購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

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於

決標後將押標金無息發還未得標廠商。是廠商繳納押標金

係用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

的，為求貫徹，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乃規定機關得於

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法文明定機

關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機關對

於投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有行政程序法第131條

第1項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二、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

情形，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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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

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

之立意未盡相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

關得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

為追繳時，乃事實問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最高行

政法院102年度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

照）。且觀之108年5月22日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4、5項就此一請求權消滅時效及期間如何起算等規定，亦

已同此意旨而為規範。又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第8款（須經投標須知加以引用）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

之規定，以廠商人員涉有犯同法第87條之罪，對廠商不予

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係因其係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並未規定以刑事判決有罪為要件，

故無論有無刑事判決，機關均得依職權自行認定事實，適

用法令，並於知悉廠商涉有同法第87條之犯罪行為時，依

法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及主動提出刑事告發（刑事訴

訟法第241條參照）；且機關既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行

政處分）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則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至

第43條規定，於知悉廠商涉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嫌疑時，即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以查明事實，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323號判決參照）。至於所謂可合理期待，

當非繫於採購機關「主觀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違法情

事為斷，而係綜合採購機關之組織權責「應」可接觸之資

訊管道及獲取之資訊量等各項事證，以採購機關「客觀

上」可確認廠商該當追繳押標金情事之時點為準據。因

此，何時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固為事實問題，應

依個案具體審認之，但所審認者並非採購機關實際上何時

發現投標廠商有該當於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而係審認採購

機關何時「應」發現該等情事，並以此為消滅時效起點，

課予其及時行使權利之義務。否則，無異於容認採購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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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觀認知為說詞，置應行使之職權而不為，任意延宕消

滅時效之起算點，有失於時效制度之意旨。

　　⑵查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投標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順

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被告

亦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2採購案投標文

件中之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規定廠商有如政府採購法第31

條第2項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

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又法文明定被告得以單方

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被告對於原告行使

公法上請求權，應適用前述關於公法上請求權5年期間消

滅時效之規定。準此：

　　　①首觀以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

法之期間，雖曾於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

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先

後2次向被告調取系爭2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資料以供

參辦，然其發函所述內容係為：「主旨：因調查案件需

要，請提供如說明一資料供參，請查照。說明：一、貴

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關

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之全卷

資料（含招標、投標、押標金紀錄、開標、決標、驗

收、付款憑證等）。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

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主旨：因調查案件需

要，請惠予提供貴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

護欄工程』及『關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

新設工程』等案之相關投標文件（含廠商投標文件、標

單封、押標金紀錄及投標證件審查紀錄等）資料參考，

請查照。說明：一、相關文號：貴處105年7月7日北工

字第1050024662號函。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

『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有該2函（本院卷第1

47、149頁）及外放卷1及2可參；又對照新竹縣調站以1

14年2月11日新肅（2）字第11458503950號函復本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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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其先前向被告所調取調查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

關資料（本院卷第163頁及外放卷1），及被告以114年2

月12日北工字第1140007052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提

供新竹縣調站參辦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

院卷第165頁及外放卷2）以查，可知新竹縣調站與被告

間來往公文及提供參辦等資料內容，均無一提及原告或

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及系爭2

採購案而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相關犯罪情節，據此，

自難認被告於上開2時點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

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

法之期間，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

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

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

揭規定及說明，上開2時點及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

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

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

　　  ②再遍觀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新竹地檢署所調得之系爭刑事

判決全案偵審卷證資料，可知該刑案自新竹縣調站於10

9年6月20日移送該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

辦後，該署檢察官於110年11月5日對原告、大千田公司

涉案部分因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而另為不起訴處分，但於

同日則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大千田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吳川溪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有分別涉嫌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前段之罪嫌，皆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案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收案繫屬

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如前所

述之罪刑及緩刑附負擔事項，其後該判決均無人提起上

訴而告確定，其間僅有該署檢察官於110年3月19日曾發

函略以：「主旨：請惠予提供如附件所示（相關附件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2



11紙）之發票憑證至署參辦，請查照。」等語向被告調

取該等資料，以上其餘期間，新竹地檢署或新竹地院均

無再有任何函文或檢察書類有通知被告相關涉案人等及

案情為何等情，依此，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

12日（即系爭刑事判決之前1日）止之期間，亦難認被

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

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

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

明，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也

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

之起算時點。

　　　③綜上，可認上開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

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之2

時點被告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

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以

及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均非屬合

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

時點。從而，依被告提出高公局112年11月9日函（本院

卷第51-52頁）及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等

內容所示，應認系爭刑事判決之判決日期即111年1月13

日，方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

標金之起算時點，則本件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11年1月13

日可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追繳本件押標金時起算其消滅時

效期間5年，是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

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

消滅時效。故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2.所認，要屬其一己

之歧異認定，並無足採。　　　

  4.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

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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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處分之作成，應屬合法有據，異議處理結果雖誤認原處

分係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而為請求，第7款引用

係為誤植，然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又申訴審議

判斷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執前主張要旨各點所認，經

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

持，皆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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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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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492號
                                    114年5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祥光工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淑慧（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  律師
被      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代  表  人  吳文益（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1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訴願決定（即審議判斷）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7、171、182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無礙於訴訟終結及他造防禦，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原告參與被告於民國103年9月23日辦理「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下稱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經被告於103年9月30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4年5月28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另原告參與被告104年1月30日辦理「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下稱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以下與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合稱時則稱系爭2採購案），經被告於104年2月4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5年5月12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嗣後，被告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1年1月13日111年度竹簡字第22號刑事簡易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以112年11月20日北工字第1120058876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下稱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按：原處分誤引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款次及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業經被告當庭更正及不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追繳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新臺幣（下同）28萬元、132萬元，合計160萬元。原告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被告112年11月30日北工字第1120060569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再提出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為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屬於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則被告既稱原告已構成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自無同時構成同條項第7款事由之可能，故被告援引該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向原告追繳押標金160萬元，顯屬錯誤。
　2.原告就參與系爭2採購案時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發生，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提起公訴，復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原告就此並不爭執。然被告就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已分別於104年及105年間發還原告，則被告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應自104年、105年間（即押標金發還日）起算，至遲分別在109年及110年間期滿而罹於時效。被告以系爭刑事判決於111年1月14日作成，而檢察官起訴書在110年12月4日方才作成書面起訴書，故認本件時效應從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為由，主張未逾5年之時效。惟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此見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5項規定即明，亦即如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可得知悉在後者，應自追繳機關可得知悉時起算，而非檢察官作成起訴書或法院作成刑事判決書之時間。本件關於是否發生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乙節，早經檢調機關在開始偵辦並向被告調閱相關資料在案，而被告曾分別在105年7月7日及106年10月18日2次提供相關投標文件予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下稱新竹縣調站），被告早在當時應已知悉有追繳押標金事實之存在，非謂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即驟然認定被告提供相關資料予檢調機關時，一定不知有無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申訴審議判斷逕以偵查不公開原則為由認定時效應自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顯屬速斷而不可採。換言之，被告之押標金追繳請求權至遲自106年10月18日即可行使，距離被告112年11月20日以原處分向原告追繳押標金，請求權顯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㈡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系爭2採購案招標時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投標須知（下稱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2、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下稱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可見容許他人借牌行為，既已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名，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招標機關得追繳押標金。由於前開規定均係在原告投標前即已存在，故被告於申訴階段就此部分法令之更正，並不影響原告之攻擊防禦。
　2.原告固主張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分別於104年、105年間發還，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檢調機關早於107年間開始偵辦，故被告無理由於112年系爭刑事判決時始知悉。惟依現承辦人員之資料，被告知悉時點係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下稱高公局）112年11月9日綜字第11200293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9日函）：「……貴分局依據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下稱審計處）審核意見提送辦理情形報局……」通知承辦人，始知悉有系爭刑事判決之存在。且經本院向新竹地院、高公局及新竹縣調站調取卷宗及資料，可證本件案於偵查中，新竹地院及新竹地檢署未曾將系爭刑事判決或起訴書送達予被告，就原告指摘新竹縣調站於函調資料時可能告知涉及本件部分，經函調相關函文內容，從未指明涉入何公司、何人、何種案件，而僅指名函調資料內容而已，是以被告於刑案偵審階段均無可能知悉刑案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47號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8號判決、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73號判決等意旨，可知實務見解認為僅調閱資料，不足作為機關知悉廠商違反採購公正行為時點，若以起訴書為據，則會以起訴書送達機關時點為準，否則就會以審計部通知時點為準。系爭刑事判決係在111年1月14日（按：應為13日之誤）甫作成，該案起訴書係在110年12月4日後才作成書面起訴書，可證明被告容有可能提前知悉本案，其時點應不早於該案起訴時（即110年12月4日），申訴審議判斷亦是採取此項見解，故原處分作成時間均在5年時效內至明。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7-48頁）、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9-50頁）、系爭刑事判決（本院卷第67-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申訴審議判斷（原處分卷第11-26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1.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制定有政府採購法。該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會……」行為時同法第31條規定：「（第1項）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第2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92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而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本院卷第65-66頁）。　　
  2.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法律就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即工程會在同條項第1款至第7款之行為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性質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具有法規命令之性質（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準此，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指特定之行為類型，事先經主管機關一般性認定屬於「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非於具體個案發生後，始由主管機關認定該案廠商之行為是否為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如貴會發現該3家廠商有本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或第50條第1項第3款至5款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87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該函所指「涉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者」，係認定該等廠商或其人員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就涉犯該法第87條之罪為概括認定，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從而，解釋該條文所規定之行為類型如有增修時，增修之行為類型與既有之行為類型之本質如無明顯之不同者，於增修之規定生效時，亦為該函經授權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尚無違法律授權之明確性。91年2月6日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正新增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行為類型，與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發布時該條文規定之「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行為類型之本質相類似。故廠商或其人員如於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正後，涉犯新增之「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罪，依首揭說明，並未逸出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參照）。
　3.工程會109年8月11日工程企字第1090015438號函：「……二、旨揭情形於採購法新舊法適用原則，說明如下：（一）採購法第31條部分：1.機關於採購法修法生效前已公告招標案件，押標金之性質及不發還條件於公告時即已確定，廠商依招標文件所載條件參與投標，機關應依招標文件所載押標金不予發還或追繳之情形，行使該等權利。」又「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辦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執行程序」第9點第2項第3款規定：「機關於104年7月17日前辦理之採購案，發現有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請依據招標文件、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處理。」經核上開函釋及規定內容，係工程會本諸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地位，針對政府採購法第31條規定所為之統一解釋，符合該條規定之意旨，且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用。
  ㈢經查：
　1.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係將原應適用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之款次，誤引為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規定之款次，且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規定而為處分依據之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7-58頁），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陳明請求原告返還押標金之依據為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同條項第2款不再引用等語，原告就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均見本院卷第202頁）。準此，應認被告就原處分所為上開更正，並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且屬裁判基準時已存在之理由，亦無礙於原告之攻防，自當允許。則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1.所認，尚無足採。　　
　2.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之情形：
　　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因涉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後於110年11月5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審理後，認定：彭建翔為原告（原告涉案部分，追訴權時效已完成，另為不起訴處分）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自103年間起，先後辦理系爭2採購案。詎大千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大千田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所犯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5項前段之罪，亦經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及緩刑與向公庫支付10萬元）明知該公司於停權期間（3年）不得再參與任何政府採購案，竟基於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由吳川溪向本無投標意願之彭建翔借用原告名義及證件參與投標系爭2採購案，而彭建翔明知上情，亦基於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容許吳川溪借用原告名義投標，謀議既定，吳川溪旋指示其2子製作原告投標系爭2採購案之文件，且由彭建翔以原告大、小章蓋印於其上，復由吳川溪指示其2子先後前往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臺灣新光商業銀行竹北分行等處，以吳川溪配偶於各該金融機構之帳戶，申購票面金額分別為28萬元、132萬元、支票號碼分別為ZC0001847、0301578等號之本行支票各1紙，供作原告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並檢附上揭原告投標文件，執以向被告行使而參與投標，嗣被告先後於103年9月30日、104年2月4日開標後，確認由原告分別以457萬元、2,088萬元等決標金額得標，吳川溪乃指示其2子等人前往施作系爭2採購案工程，迄各該工程完工驗收通過後，被告遂分別交付工程款予原告，原告再分別將款項轉交予大千田公司一情，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容許他人借用名義參加投標罪，共2罪，分別處有期徒刑2月、2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此有系爭刑事判決（本院卷第67-73頁）在卷可稽，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8頁）。準此，可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並為從業人員之彭建翔因執行業務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依前述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及說明，原告因此當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等規定中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情形，則被告據此認定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之情形，並無違誤。
  3.被告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
    ⑴按「（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行政程序法第131條定有明文。再「一、依政府採購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於決標後將押標金無息發還未得標廠商。是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乃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法文明定機關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機關對於投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有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相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乃事實問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且觀之108年5月22日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4、5項就此一請求權消滅時效及期間如何起算等規定，亦已同此意旨而為規範。又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須經投標須知加以引用）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之規定，以廠商人員涉有犯同法第87條之罪，對廠商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係因其係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並未規定以刑事判決有罪為要件，故無論有無刑事判決，機關均得依職權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於知悉廠商涉有同法第87條之犯罪行為時，依法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及主動提出刑事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參照）；且機關既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行政處分）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則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至第43條規定，於知悉廠商涉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嫌疑時，即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查明事實，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23號判決參照）。至於所謂可合理期待，當非繫於採購機關「主觀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違法情事為斷，而係綜合採購機關之組織權責「應」可接觸之資訊管道及獲取之資訊量等各項事證，以採購機關「客觀上」可確認廠商該當追繳押標金情事之時點為準據。因此，何時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固為事實問題，應依個案具體審認之，但所審認者並非採購機關實際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該當於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而係審認採購機關何時「應」發現該等情事，並以此為消滅時效起點，課予其及時行使權利之義務。否則，無異於容認採購機關以主觀認知為說詞，置應行使之職權而不為，任意延宕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有失於時效制度之意旨。
　　⑵查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投標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被告亦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2採購案投標文件中之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規定廠商有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又法文明定被告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被告對於原告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適用前述關於公法上請求權5年期間消滅時效之規定。準此：
　　　①首觀以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雖曾於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先後2次向被告調取系爭2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資料以供參辦，然其發函所述內容係為：「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請提供如說明一資料供參，請查照。說明：一、貴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關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之全卷資料（含招標、投標、押標金紀錄、開標、決標、驗收、付款憑證等）。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請惠予提供貴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及『關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等案之相關投標文件（含廠商投標文件、標單封、押標金紀錄及投標證件審查紀錄等）資料參考，請查照。說明：一、相關文號：貴處105年7月7日北工字第1050024662號函。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有該2函（本院卷第147、149頁）及外放卷1及2可參；又對照新竹縣調站以114年2月11日新肅（2）字第11458503950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向被告所調取調查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3頁及外放卷1），及被告以114年2月12日北工字第1140007052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提供新竹縣調站參辦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卷2）以查，可知新竹縣調站與被告間來往公文及提供參辦等資料內容，均無一提及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及系爭2採購案而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相關犯罪情節，據此，自難認被告於上開2時點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開2時點及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
　　  ②再遍觀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新竹地檢署所調得之系爭刑事判決全案偵審卷證資料，可知該刑案自新竹縣調站於109年6月20日移送該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辦後，該署檢察官於110年11月5日對原告、大千田公司涉案部分因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而另為不起訴處分，但於同日則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大千田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有分別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前段之罪嫌，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收案繫屬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如前所述之罪刑及緩刑附負擔事項，其後該判決均無人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其間僅有該署檢察官於110年3月19日曾發函略以：「主旨：請惠予提供如附件所示（相關附件共11紙）之發票憑證至署參辦，請查照。」等語向被告調取該等資料，以上其餘期間，新竹地檢署或新竹地院均無再有任何函文或檢察書類有通知被告相關涉案人等及案情為何等情，依此，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即系爭刑事判決之前1日）止之期間，亦難認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也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
　　　③綜上，可認上開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之2時點被告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以及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從而，依被告提出高公局112年11月9日函（本院卷第51-52頁）及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等內容所示，應認系爭刑事判決之判決日期即111年1月13日，方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則本件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11年1月13日可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追繳本件押標金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5年，是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故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2.所認，要屬其一己之歧異認定，並無足採。　　　
  4.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故原處分之作成，應屬合法有據，異議處理結果雖誤認原處分係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而為請求，第7款引用係為誤植，然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又申訴審議判斷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執前主張要旨各點所認，經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皆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492號

                                    114年5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祥光工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淑慧（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  律師

被      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代  表  人  吳文益（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

    （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1項

    ）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

    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

    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訴

    願決定（即審議判斷）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頁)

    。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

    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7、171、182頁)。

    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無礙於訴訟終結及他造防禦，本

    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原告參與被告於民國103年9月23日辦理「103年度匝道執

    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下稱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經被

    告於103年9月30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4年5月28

    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另原告參與被告104年1月30日辦理「10

    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下稱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以下

    與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合稱時則稱系爭2採購案），經被告

    於104年2月4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5年5月12日

    經被告驗收合格。嗣後，被告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

    竹地院）111年1月13日111年度竹簡字第22號刑事簡易判決

    （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有政府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以112年11月20日北工字第1120

    058876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依（108年5月22日修正

    前，下稱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按：

    原處分誤引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款次及

    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業經被告當庭更正及不併引用同條項

    第2款），追繳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新臺幣（下同）28萬元、

    132萬元，合計160萬元。原告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

    服被告112年11月30日北工字第1120060569號函之異議處理

    結果（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再提出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

    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原告仍不服，遂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為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屬於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

    ，則被告既稱原告已構成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自

    無同時構成同條項第7款事由之可能，故被告援引該法第31

    條第2項第7款向原告追繳押標金160萬元，顯屬錯誤。

　2.原告就參與系爭2採購案時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

    之情形發生，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

    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提起公訴，復經系爭刑事判決有

    罪，原告就此並不爭執。然被告就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

    已分別於104年及105年間發還原告，則被告追繳押標金之請

    求權應自104年、105年間（即押標金發還日）起算，至遲分

    別在109年及110年間期滿而罹於時效。被告以系爭刑事判決

    於111年1月14日作成，而檢察官起訴書在110年12月4日方才

    作成書面起訴書，故認本件時效應從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

    為由，主張未逾5年之時效。惟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

    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此見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5項規定即明，亦即如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

    可得知悉在後者，應自追繳機關可得知悉時起算，而非檢察

    官作成起訴書或法院作成刑事判決書之時間。本件關於是否

    發生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乙節，早經檢調機關在開始偵辦並向

    被告調閱相關資料在案，而被告曾分別在105年7月7日及106

    年10月18日2次提供相關投標文件予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

    查站（下稱新竹縣調站），被告早在當時應已知悉有追繳押

    標金事實之存在，非謂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即驟然認定被

    告提供相關資料予檢調機關時，一定不知有無容許他人借用

    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申訴審議判斷逕以偵查不

    公開原則為由認定時效應自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顯屬速

    斷而不可採。換言之，被告之押標金追繳請求權至遲自106

    年10月18日即可行使，距離被告112年11月20日以原處分向

    原告追繳押標金，請求權顯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㈡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系爭2採購案招標時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

    款、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投標須知（下

    稱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2、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

    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下稱工程會89年1月19

    日函釋），可見容許他人借牌行為，既已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87條之罪名，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招標機關得追繳押標金。由於前開規定均係

    在原告投標前即已存在，故被告於申訴階段就此部分法令之

    更正，並不影響原告之攻擊防禦。

　2.原告固主張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分別於104年、105年間發還

    ，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檢調機關早於107年間開始偵辦，

    故被告無理由於112年系爭刑事判決時始知悉。惟依現承辦

    人員之資料，被告知悉時點係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下稱高

    公局）112年11月9日綜字第1120029386號函（下稱112年11

    月9日函）：「……貴分局依據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下稱

    審計處）審核意見提送辦理情形報局……」通知承辦人，始知

    悉有系爭刑事判決之存在。且經本院向新竹地院、高公局及

    新竹縣調站調取卷宗及資料，可證本件案於偵查中，新竹地

    院及新竹地檢署未曾將系爭刑事判決或起訴書送達予被告，

    就原告指摘新竹縣調站於函調資料時可能告知涉及本件部分

    ，經函調相關函文內容，從未指明涉入何公司、何人、何種

    案件，而僅指名函調資料內容而已，是以被告於刑案偵審階

    段均無可能知悉刑案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依據最高行政法

    院110年度上字第547號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

    字第268號判決、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73號判決等意旨，可

    知實務見解認為僅調閱資料，不足作為機關知悉廠商違反採

    購公正行為時點，若以起訴書為據，則會以起訴書送達機關

    時點為準，否則就會以審計部通知時點為準。系爭刑事判決

    係在111年1月14日（按：應為13日之誤）甫作成，該案起訴

    書係在110年12月4日後才作成書面起訴書，可證明被告容有

    可能提前知悉本案，其時點應不早於該案起訴時（即110年1

    2月4日），申訴審議判斷亦是採取此項見解，故原處分作成

    時間均在5年時效內至明。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

    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7-48頁）、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工程

    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9-50頁）、系爭刑事判決（本

    院卷第67-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異議處理

    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申訴審議判斷（原處分卷第11-

    26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1.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

    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制定有政府採購法。該法第9

    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暨

    公共工程委員會……」行為時同法第31條規定：「（第1項）

    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

    之廠商。……（第2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

    ，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

    違反法令行為者。」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

    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

    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92條規定：「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

    亦科以該條之罰金。」而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規定：

    「除另有規定外，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

    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本院卷第

    65-66頁）。　　

  2.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法律就

    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

    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即工程會在同條項第1款至第7款之行為

    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性質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1項），具有法規命令之性質（最高行政法院104年

    度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準此，行為時

    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指特定之行為

    類型，事先經主管機關一般性認定屬於「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而非於具體個案發生後，始由主管機關認定

    該案廠商之行為是否為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工

    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如貴會發現該3家廠商有本法第

    48條第1項第2款或第50條第1項第3款至5款情形之一，或其

    人員涉有犯本法第87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

    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

    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該函所指「涉有犯政府採購法

    第87條之罪者」，係認定該等廠商或其人員有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就涉犯該法第87條之罪為概括認定，而非

    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從而，解釋該條文所

    規定之行為類型如有增修時，增修之行為類型與既有之行為

    類型之本質如無明顯之不同者，於增修之規定生效時，亦為

    該函經授權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尚無

    違法律授權之明確性。91年2月6日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正新

    增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

    或證件投標者」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

    者」行為類型，與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發布時該條文規

    定之「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

    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

    行為類型之本質相類似。故廠商或其人員如於政府採購法第

    87條修正後，涉犯新增之「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

    加投標」罪，依首揭說明，並未逸出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

    釋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參照）。

　3.工程會109年8月11日工程企字第1090015438號函：「……二、

    旨揭情形於採購法新舊法適用原則，說明如下：（一）採購

    法第31條部分：1.機關於採購法修法生效前已公告招標案件

    ，押標金之性質及不發還條件於公告時即已確定，廠商依招

    標文件所載條件參與投標，機關應依招標文件所載押標金不

    予發還或追繳之情形，行使該等權利。」又「依政府採購法

    第31條第2項辦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執行程序」第9點第

    2項第3款規定：「機關於104年7月17日前辦理之採購案，發

    現有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

    情事，請依據招標文件、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

    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處理。

    」經核上開函釋及規定內容，係工程會本諸政府採購法之主

    管機關地位，針對政府採購法第31條規定所為之統一解釋，

    符合該條規定之意旨，且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

    援用。

  ㈢經查：

　1.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係將原應適用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

    條第2項第8款規定之款次，誤引為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

    列為現行第7款規定之款次，且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規定而為

    處分依據之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7-58頁），惟被告於

    本院審理中已陳明請求原告返還押標金之依據為行為時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同條項第2款不再引用等語，原

    告就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均見本院卷第202頁）。準此，

    應認被告就原處分所為上開更正，並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

    且屬裁判基準時已存在之理由，亦無礙於原告之攻防，自當

    允許。則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1.所認，尚無足採。　　

　2.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

    第13條第3項第8款之情形：

　　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因涉犯違反政

    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

    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後於110年11月5日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嗣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審理後，認定

    ：彭建翔為原告（原告涉案部分，追訴權時效已完成，另為

    不起訴處分）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自103年間起，先後辦理

    系爭2採購案。詎大千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大千田公

    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所犯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5項前

    段之罪，亦經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及緩刑與向公庫支付10

    萬元）明知該公司於停權期間（3年）不得再參與任何政府

    採購案，竟基於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

    由吳川溪向本無投標意願之彭建翔借用原告名義及證件參與

    投標系爭2採購案，而彭建翔明知上情，亦基於影響採購結

    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容許吳川溪借用原告名義投標，

    謀議既定，吳川溪旋指示其2子製作原告投標系爭2採購案之

    文件，且由彭建翔以原告大、小章蓋印於其上，復由吳川溪

    指示其2子先後前往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臺灣新光商業銀

    行竹北分行等處，以吳川溪配偶於各該金融機構之帳戶，申

    購票面金額分別為28萬元、132萬元、支票號碼分別為ZC000

    1847、0301578等號之本行支票各1紙，供作原告系爭2採購

    案之押標金，並檢附上揭原告投標文件，執以向被告行使而

    參與投標，嗣被告先後於103年9月30日、104年2月4日開標

    後，確認由原告分別以457萬元、2,088萬元等決標金額得標

    ，吳川溪乃指示其2子等人前往施作系爭2採購案工程，迄各

    該工程完工驗收通過後，被告遂分別交付工程款予原告，原

    告再分別將款項轉交予大千田公司一情，而於111年1月13日

    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

    之容許他人借用名義參加投標罪，共2罪，分別處有期徒刑2

    月、2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

    定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此有系爭刑事判決（本

    院卷第67-73頁）在卷可稽，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

    38頁）。準此，可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並為從業人員之彭建

    翔因執行業務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依前

    述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105年度3月份

    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及說明，

    原告因此當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

    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等規定中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之

    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情形，則被告據此認定原告有行為時政

    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之情形，並無違誤。

  3.被告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

    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

    ⑴按「（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

      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定有明文。再「一、依政府採購法第3

      0條第1項本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招標，

      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於決標後

      將押標金無息發還未得標廠商。是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用以

      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

      貫徹，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乃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

      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

      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法文明定機關得以單

      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機關對於投標廠

      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有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

      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二、政府採購法第31

      條第2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

      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猶在廠商隱

      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起算

      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

      相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

      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

      乃事實問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且觀之1

      08年5月22日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4、5項就此一請

      求權消滅時效及期間如何起算等規定，亦已同此意旨而為

      規範。又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須經投標

      須知加以引用）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之規定，以廠商

      人員涉有犯同法第87條之罪，對廠商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

      金，係因其係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行為，並未規定以刑事判決有罪為要件，故無論有無刑事

      判決，機關均得依職權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於知

      悉廠商涉有同法第87條之犯罪行為時，依法不予發還或追

      繳押標金，及主動提出刑事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參

      照）；且機關既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行政處分）追繳已

      發還之押標金，則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至第43條規定，於

      知悉廠商涉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嫌疑時，即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查明事實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

      23號判決參照）。至於所謂可合理期待，當非繫於採購機

      關「主觀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違法情事為斷，而係綜

      合採購機關之組織權責「應」可接觸之資訊管道及獲取之

      資訊量等各項事證，以採購機關「客觀上」可確認廠商該

      當追繳押標金情事之時點為準據。因此，何時可合理期待

      機關得為追繳時，固為事實問題，應依個案具體審認之，

      但所審認者並非採購機關實際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該當

      於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而係審認採購機關何時「應」發現

      該等情事，並以此為消滅時效起點，課予其及時行使權利

      之義務。否則，無異於容認採購機關以主觀認知為說詞，

      置應行使之職權而不為，任意延宕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有

      失於時效制度之意旨。

　　⑵查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投標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順利

      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被告亦

      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2採購案投標文件

      中之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規定廠商有如政府採購法第31條

      第2項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

      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又法文明定被告得以單方之

      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被告對於原告行使公

      法上請求權，應適用前述關於公法上請求權5年期間消滅

      時效之規定。準此：

　　　①首觀以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

        之期間，雖曾於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

        ）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先後2

        次向被告調取系爭2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資料以供參

        辦，然其發函所述內容係為：「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

        ，請提供如說明一資料供參，請查照。說明：一、貴處

        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關西段轄

        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之全卷資料（含

        招標、投標、押標金紀錄、開標、決標、驗收、付款憑

        證等）。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

        記。」等語；「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請惠予提供貴

        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及『關西段

        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等案之相關投

        標文件（含廠商投標文件、標單封、押標金紀錄及投標

        證件審查紀錄等）資料參考，請查照。說明：一、相關

        文號：貴處105年7月7日北工字第1050024662號函。二

        、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

        ，有該2函（本院卷第147、149頁）及外放卷1及2可參

        ；又對照新竹縣調站以114年2月11日新肅（2）字第114

        58503950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向被告所調取調查而

        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3頁及外放卷

        1），及被告以114年2月12日北工字第1140007052號函

        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提供新竹縣調站參辦而留存之系爭

        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卷2）以查，

        可知新竹縣調站與被告間來往公文及提供參辦等資料內

        容，均無一提及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涉及系爭2採購案而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之

        相關犯罪情節，據此，自難認被告於上開2時點所提供

        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

        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

        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

        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

        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

        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

        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開2時點及新

        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

        ，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

        標金之起算時點。

　　  ②再遍觀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新竹地檢署所調得之系爭刑事

        判決全案偵審卷證資料，可知該刑案自新竹縣調站於10

        9年6月20日移送該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

        辦後，該署檢察官於110年11月5日對原告、大千田公司

        涉案部分因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而另為不起訴處分，但於

        同日則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大千田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吳川溪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有分別涉嫌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前段之罪嫌，皆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案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收案繫屬

        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如前所

        述之罪刑及緩刑附負擔事項，其後該判決均無人提起上

        訴而告確定，其間僅有該署檢察官於110年3月19日曾發

        函略以：「主旨：請惠予提供如附件所示（相關附件共

        11紙）之發票憑證至署參辦，請查照。」等語向被告調

        取該等資料，以上其餘期間，新竹地檢署或新竹地院均

        無再有任何函文或檢察書類有通知被告相關涉案人等及

        案情為何等情，依此，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

        12日（即系爭刑事判決之前1日）止之期間，亦難認被

        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

        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

        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

        ，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也非

        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

        起算時點。

　　　③綜上，可認上開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

        ）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之2時

        點被告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

        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以及1

        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均非屬合理

        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

        點。從而，依被告提出高公局112年11月9日函（本院卷

        第51-52頁）及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等內

        容所示，應認系爭刑事判決之判決日期即111年1月13日

        ，方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

        金之起算時點，則本件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11年1月13日

        可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追繳本件押標金時起算其消滅時效

        期間5年，是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

        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

        滅時效。故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2.所認，要屬其一己之

        歧異認定，並無足採。　　　

  4.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

    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

    故原處分之作成，應屬合法有據，異議處理結果雖誤認原處

    分係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而為請求，第7款引用

    係為誤植，然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又申訴審議

    判斷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執前主張要旨各點所認，經

    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

    ，皆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492號
                                    114年5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祥光工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淑慧（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  律師
被      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代  表  人  吳文益（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1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訴願決定（即審議判斷）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7、171、182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無礙於訴訟終結及他造防禦，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原告參與被告於民國103年9月23日辦理「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下稱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經被告於103年9月30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4年5月28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另原告參與被告104年1月30日辦理「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下稱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以下與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合稱時則稱系爭2採購案），經被告於104年2月4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5年5月12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嗣後，被告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1年1月13日111年度竹簡字第22號刑事簡易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以112年11月20日北工字第1120058876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下稱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按：原處分誤引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款次及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業經被告當庭更正及不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追繳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新臺幣（下同）28萬元、132萬元，合計160萬元。原告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被告112年11月30日北工字第1120060569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再提出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為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屬於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則被告既稱原告已構成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自無同時構成同條項第7款事由之可能，故被告援引該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向原告追繳押標金160萬元，顯屬錯誤。
　2.原告就參與系爭2採購案時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發生，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提起公訴，復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原告就此並不爭執。然被告就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已分別於104年及105年間發還原告，則被告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應自104年、105年間（即押標金發還日）起算，至遲分別在109年及110年間期滿而罹於時效。被告以系爭刑事判決於111年1月14日作成，而檢察官起訴書在110年12月4日方才作成書面起訴書，故認本件時效應從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為由，主張未逾5年之時效。惟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此見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5項規定即明，亦即如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可得知悉在後者，應自追繳機關可得知悉時起算，而非檢察官作成起訴書或法院作成刑事判決書之時間。本件關於是否發生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乙節，早經檢調機關在開始偵辦並向被告調閱相關資料在案，而被告曾分別在105年7月7日及106年10月18日2次提供相關投標文件予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下稱新竹縣調站），被告早在當時應已知悉有追繳押標金事實之存在，非謂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即驟然認定被告提供相關資料予檢調機關時，一定不知有無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申訴審議判斷逕以偵查不公開原則為由認定時效應自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顯屬速斷而不可採。換言之，被告之押標金追繳請求權至遲自106年10月18日即可行使，距離被告112年11月20日以原處分向原告追繳押標金，請求權顯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㈡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系爭2採購案招標時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投標須知（下稱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2、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下稱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可見容許他人借牌行為，既已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名，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招標機關得追繳押標金。由於前開規定均係在原告投標前即已存在，故被告於申訴階段就此部分法令之更正，並不影響原告之攻擊防禦。
　2.原告固主張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分別於104年、105年間發還，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檢調機關早於107年間開始偵辦，故被告無理由於112年系爭刑事判決時始知悉。惟依現承辦人員之資料，被告知悉時點係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下稱高公局）112年11月9日綜字第11200293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9日函）：「……貴分局依據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下稱審計處）審核意見提送辦理情形報局……」通知承辦人，始知悉有系爭刑事判決之存在。且經本院向新竹地院、高公局及新竹縣調站調取卷宗及資料，可證本件案於偵查中，新竹地院及新竹地檢署未曾將系爭刑事判決或起訴書送達予被告，就原告指摘新竹縣調站於函調資料時可能告知涉及本件部分，經函調相關函文內容，從未指明涉入何公司、何人、何種案件，而僅指名函調資料內容而已，是以被告於刑案偵審階段均無可能知悉刑案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47號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8號判決、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73號判決等意旨，可知實務見解認為僅調閱資料，不足作為機關知悉廠商違反採購公正行為時點，若以起訴書為據，則會以起訴書送達機關時點為準，否則就會以審計部通知時點為準。系爭刑事判決係在111年1月14日（按：應為13日之誤）甫作成，該案起訴書係在110年12月4日後才作成書面起訴書，可證明被告容有可能提前知悉本案，其時點應不早於該案起訴時（即110年12月4日），申訴審議判斷亦是採取此項見解，故原處分作成時間均在5年時效內至明。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7-48頁）、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9-50頁）、系爭刑事判決（本院卷第67-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申訴審議判斷（原處分卷第11-26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1.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制定有政府採購法。該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會……」行為時同法第31條規定：「（第1項）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第2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92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而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本院卷第65-66頁）。　　
  2.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法律就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即工程會在同條項第1款至第7款之行為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性質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具有法規命令之性質（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準此，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指特定之行為類型，事先經主管機關一般性認定屬於「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非於具體個案發生後，始由主管機關認定該案廠商之行為是否為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如貴會發現該3家廠商有本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或第50條第1項第3款至5款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87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該函所指「涉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者」，係認定該等廠商或其人員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就涉犯該法第87條之罪為概括認定，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從而，解釋該條文所規定之行為類型如有增修時，增修之行為類型與既有之行為類型之本質如無明顯之不同者，於增修之規定生效時，亦為該函經授權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尚無違法律授權之明確性。91年2月6日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正新增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行為類型，與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發布時該條文規定之「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行為類型之本質相類似。故廠商或其人員如於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正後，涉犯新增之「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罪，依首揭說明，並未逸出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參照）。
　3.工程會109年8月11日工程企字第1090015438號函：「……二、旨揭情形於採購法新舊法適用原則，說明如下：（一）採購法第31條部分：1.機關於採購法修法生效前已公告招標案件，押標金之性質及不發還條件於公告時即已確定，廠商依招標文件所載條件參與投標，機關應依招標文件所載押標金不予發還或追繳之情形，行使該等權利。」又「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辦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執行程序」第9點第2項第3款規定：「機關於104年7月17日前辦理之採購案，發現有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請依據招標文件、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處理。」經核上開函釋及規定內容，係工程會本諸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地位，針對政府採購法第31條規定所為之統一解釋，符合該條規定之意旨，且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用。
  ㈢經查：
　1.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係將原應適用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之款次，誤引為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規定之款次，且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規定而為處分依據之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7-58頁），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陳明請求原告返還押標金之依據為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同條項第2款不再引用等語，原告就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均見本院卷第202頁）。準此，應認被告就原處分所為上開更正，並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且屬裁判基準時已存在之理由，亦無礙於原告之攻防，自當允許。則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1.所認，尚無足採。　　
　2.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之情形：
　　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因涉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後於110年11月5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審理後，認定：彭建翔為原告（原告涉案部分，追訴權時效已完成，另為不起訴處分）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自103年間起，先後辦理系爭2採購案。詎大千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大千田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所犯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5項前段之罪，亦經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及緩刑與向公庫支付10萬元）明知該公司於停權期間（3年）不得再參與任何政府採購案，竟基於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由吳川溪向本無投標意願之彭建翔借用原告名義及證件參與投標系爭2採購案，而彭建翔明知上情，亦基於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容許吳川溪借用原告名義投標，謀議既定，吳川溪旋指示其2子製作原告投標系爭2採購案之文件，且由彭建翔以原告大、小章蓋印於其上，復由吳川溪指示其2子先後前往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臺灣新光商業銀行竹北分行等處，以吳川溪配偶於各該金融機構之帳戶，申購票面金額分別為28萬元、132萬元、支票號碼分別為ZC0001847、0301578等號之本行支票各1紙，供作原告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並檢附上揭原告投標文件，執以向被告行使而參與投標，嗣被告先後於103年9月30日、104年2月4日開標後，確認由原告分別以457萬元、2,088萬元等決標金額得標，吳川溪乃指示其2子等人前往施作系爭2採購案工程，迄各該工程完工驗收通過後，被告遂分別交付工程款予原告，原告再分別將款項轉交予大千田公司一情，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容許他人借用名義參加投標罪，共2罪，分別處有期徒刑2月、2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此有系爭刑事判決（本院卷第67-73頁）在卷可稽，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8頁）。準此，可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並為從業人員之彭建翔因執行業務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依前述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及說明，原告因此當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等規定中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情形，則被告據此認定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之情形，並無違誤。
  3.被告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
    ⑴按「（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行政程序法第131條定有明文。再「一、依政府採購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於決標後將押標金無息發還未得標廠商。是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乃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法文明定機關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機關對於投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有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相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乃事實問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且觀之108年5月22日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4、5項就此一請求權消滅時效及期間如何起算等規定，亦已同此意旨而為規範。又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須經投標須知加以引用）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之規定，以廠商人員涉有犯同法第87條之罪，對廠商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係因其係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並未規定以刑事判決有罪為要件，故無論有無刑事判決，機關均得依職權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於知悉廠商涉有同法第87條之犯罪行為時，依法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及主動提出刑事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參照）；且機關既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行政處分）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則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至第43條規定，於知悉廠商涉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嫌疑時，即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查明事實，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23號判決參照）。至於所謂可合理期待，當非繫於採購機關「主觀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違法情事為斷，而係綜合採購機關之組織權責「應」可接觸之資訊管道及獲取之資訊量等各項事證，以採購機關「客觀上」可確認廠商該當追繳押標金情事之時點為準據。因此，何時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固為事實問題，應依個案具體審認之，但所審認者並非採購機關實際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該當於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而係審認採購機關何時「應」發現該等情事，並以此為消滅時效起點，課予其及時行使權利之義務。否則，無異於容認採購機關以主觀認知為說詞，置應行使之職權而不為，任意延宕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有失於時效制度之意旨。
　　⑵查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投標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被告亦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2採購案投標文件中之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規定廠商有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又法文明定被告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被告對於原告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適用前述關於公法上請求權5年期間消滅時效之規定。準此：
　　　①首觀以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雖曾於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先後2次向被告調取系爭2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資料以供參辦，然其發函所述內容係為：「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請提供如說明一資料供參，請查照。說明：一、貴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關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之全卷資料（含招標、投標、押標金紀錄、開標、決標、驗收、付款憑證等）。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請惠予提供貴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及『關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等案之相關投標文件（含廠商投標文件、標單封、押標金紀錄及投標證件審查紀錄等）資料參考，請查照。說明：一、相關文號：貴處105年7月7日北工字第1050024662號函。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有該2函（本院卷第147、149頁）及外放卷1及2可參；又對照新竹縣調站以114年2月11日新肅（2）字第11458503950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向被告所調取調查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3頁及外放卷1），及被告以114年2月12日北工字第1140007052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提供新竹縣調站參辦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卷2）以查，可知新竹縣調站與被告間來往公文及提供參辦等資料內容，均無一提及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及系爭2採購案而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相關犯罪情節，據此，自難認被告於上開2時點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開2時點及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
　　  ②再遍觀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新竹地檢署所調得之系爭刑事判決全案偵審卷證資料，可知該刑案自新竹縣調站於109年6月20日移送該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辦後，該署檢察官於110年11月5日對原告、大千田公司涉案部分因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而另為不起訴處分，但於同日則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大千田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有分別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前段之罪嫌，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收案繫屬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如前所述之罪刑及緩刑附負擔事項，其後該判決均無人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其間僅有該署檢察官於110年3月19日曾發函略以：「主旨：請惠予提供如附件所示（相關附件共11紙）之發票憑證至署參辦，請查照。」等語向被告調取該等資料，以上其餘期間，新竹地檢署或新竹地院均無再有任何函文或檢察書類有通知被告相關涉案人等及案情為何等情，依此，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即系爭刑事判決之前1日）止之期間，亦難認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也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
　　　③綜上，可認上開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之2時點被告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以及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從而，依被告提出高公局112年11月9日函（本院卷第51-52頁）及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等內容所示，應認系爭刑事判決之判決日期即111年1月13日，方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則本件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11年1月13日可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追繳本件押標金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5年，是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故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2.所認，要屬其一己之歧異認定，並無足採。　　　
  4.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故原處分之作成，應屬合法有據，異議處理結果雖誤認原處分係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而為請求，第7款引用係為誤植，然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又申訴審議判斷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執前主張要旨各點所認，經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皆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492號

                                    114年5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祥光工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淑慧（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  律師

被      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





代  表  人  吳文益（分局長）



訴訟代理人  侯雪芬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1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訴願決定（即審議判斷）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第137、171、182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無礙於訴訟終結及他造防禦，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緣原告參與被告於民國103年9月23日辦理「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下稱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經被告於103年9月30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4年5月28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另原告參與被告104年1月30日辦理「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下稱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以下與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合稱時則稱系爭2採購案），經被告於104年2月4日決標予原告，嗣經竣工，並於105年5月12日經被告驗收合格。嗣後，被告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1年1月13日111年度竹簡字第22號刑事簡易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以112年11月20日北工字第1120058876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下稱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按：原處分誤引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款次及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業經被告當庭更正及不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追繳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新臺幣（下同）28萬元、132萬元，合計160萬元。原告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被告112年11月30日北工字第1120060569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再提出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13年2月16日訴1120334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1.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為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屬於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則被告既稱原告已構成該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之事由，自無同時構成同條項第7款事由之可能，故被告援引該法第31條第2項第7款向原告追繳押標金160萬元，顯屬錯誤。

　2.原告就參與系爭2採購案時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發生，並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提起公訴，復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原告就此並不爭執。然被告就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已分別於104年及105年間發還原告，則被告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應自104年、105年間（即押標金發還日）起算，至遲分別在109年及110年間期滿而罹於時效。被告以系爭刑事判決於111年1月14日作成，而檢察官起訴書在110年12月4日方才作成書面起訴書，故認本件時效應從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為由，主張未逾5年之時效。惟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此見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5項規定即明，亦即如押標金得追繳之原因可得知悉在後者，應自追繳機關可得知悉時起算，而非檢察官作成起訴書或法院作成刑事判決書之時間。本件關於是否發生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乙節，早經檢調機關在開始偵辦並向被告調閱相關資料在案，而被告曾分別在105年7月7日及106年10月18日2次提供相關投標文件予法務部調查局新竹縣調查站（下稱新竹縣調站），被告早在當時應已知悉有追繳押標金事實之存在，非謂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即驟然認定被告提供相關資料予檢調機關時，一定不知有無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申訴審議判斷逕以偵查不公開原則為由認定時效應自110年12月4日起算5年，顯屬速斷而不可採。換言之，被告之押標金追繳請求權至遲自106年10月18日即可行使，距離被告112年11月20日以原處分向原告追繳押標金，請求權顯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

  ㈡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1.依系爭2採購案招標時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北區工程處投標須知（下稱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2、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下稱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可見容許他人借牌行為，既已構成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名，屬「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招標機關得追繳押標金。由於前開規定均係在原告投標前即已存在，故被告於申訴階段就此部分法令之更正，並不影響原告之攻擊防禦。

　2.原告固主張系爭2採購案押標金分別於104年、105年間發還，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且檢調機關早於107年間開始偵辦，故被告無理由於112年系爭刑事判決時始知悉。惟依現承辦人員之資料，被告知悉時點係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下稱高公局）112年11月9日綜字第1120029386號函（下稱112年11月9日函）：「……貴分局依據審計部交通建設審計處（下稱審計處）審核意見提送辦理情形報局……」通知承辦人，始知悉有系爭刑事判決之存在。且經本院向新竹地院、高公局及新竹縣調站調取卷宗及資料，可證本件案於偵查中，新竹地院及新竹地檢署未曾將系爭刑事判決或起訴書送達予被告，就原告指摘新竹縣調站於函調資料時可能告知涉及本件部分，經函調相關函文內容，從未指明涉入何公司、何人、何種案件，而僅指名函調資料內容而已，是以被告於刑案偵審階段均無可能知悉刑案已經開始偵查之事實。依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47號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8號判決、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73號判決等意旨，可知實務見解認為僅調閱資料，不足作為機關知悉廠商違反採購公正行為時點，若以起訴書為據，則會以起訴書送達機關時點為準，否則就會以審計部通知時點為準。系爭刑事判決係在111年1月14日（按：應為13日之誤）甫作成，該案起訴書係在110年12月4日後才作成書面起訴書，可證明被告容有可能提前知悉本案，其時點應不早於該案起訴時（即110年12月4日），申訴審議判斷亦是採取此項見解，故原處分作成時間均在5年時效內至明。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系爭匝道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7-48頁）、系爭護欄工程採購案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本院卷第49-50頁）、系爭刑事判決（本院卷第67-7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57-58頁）、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申訴審議判斷（原處分卷第11-26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㈡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說明：

　1.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制定有政府採購法。該法第9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會……」行為時同法第31條規定：「（第1項）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第2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第87條第5項規定：「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第92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而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本院卷第65-66頁）。　　

  2.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法律就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即工程會在同條項第1款至第7款之行為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性質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具有法規命令之性質（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準此，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所稱之「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係指特定之行為類型，事先經主管機關一般性認定屬於「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非於具體個案發生後，始由主管機關認定該案廠商之行為是否為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而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如貴會發現該3家廠商有本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或第50條第1項第3款至5款情形之一，或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87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該函所指「涉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者」，係認定該等廠商或其人員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就涉犯該法第87條之罪為概括認定，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從而，解釋該條文所規定之行為類型如有增修時，增修之行為類型與既有之行為類型之本質如無明顯之不同者，於增修之規定生效時，亦為該函經授權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尚無違法律授權之明確性。91年2月6日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正新增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行為類型，與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發布時該條文規定之「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行為類型之本質相類似。故廠商或其人員如於政府採購法第87條修正後，涉犯新增之「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罪，依首揭說明，並未逸出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參照）。

　3.工程會109年8月11日工程企字第1090015438號函：「……二、旨揭情形於採購法新舊法適用原則，說明如下：（一）採購法第31條部分：1.機關於採購法修法生效前已公告招標案件，押標金之性質及不發還條件於公告時即已確定，廠商依招標文件所載條件參與投標，機關應依招標文件所載押標金不予發還或追繳之情形，行使該等權利。」又「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辦理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執行程序」第9點第2項第3款規定：「機關於104年7月17日前辦理之採購案，發現有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不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請依據招標文件、修法前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89000318號函處理。」經核上開函釋及規定內容，係工程會本諸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地位，針對政府採購法第31條規定所為之統一解釋，符合該條規定之意旨，且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被告自得援用。

  ㈢經查：

　1.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係將原應適用之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規定之款次，誤引為108年5月22日修正後已移列為現行第7款規定之款次，且併引用同條項第2款規定而為處分依據之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7-58頁），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陳明請求原告返還押標金之依據為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同條項第2款不再引用等語，原告就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均見本院卷第202頁）。準此，應認被告就原處分所為上開更正，並未改變處分之同一性，且屬裁判基準時已存在之理由，亦無礙於原告之攻防，自當允許。則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1.所認，尚無足採。　　

　2.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之情形：

　　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因涉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業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查後於110年11月5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審理後，認定：彭建翔為原告（原告涉案部分，追訴權時效已完成，另為不起訴處分）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自103年間起，先後辦理系爭2採購案。詎大千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大千田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所犯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5項前段之罪，亦經系爭刑事判決判處罪刑及緩刑與向公庫支付10萬元）明知該公司於停權期間（3年）不得再參與任何政府採購案，竟基於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由吳川溪向本無投標意願之彭建翔借用原告名義及證件參與投標系爭2採購案，而彭建翔明知上情，亦基於影響採購結果而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容許吳川溪借用原告名義投標，謀議既定，吳川溪旋指示其2子製作原告投標系爭2採購案之文件，且由彭建翔以原告大、小章蓋印於其上，復由吳川溪指示其2子先後前往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臺灣新光商業銀行竹北分行等處，以吳川溪配偶於各該金融機構之帳戶，申購票面金額分別為28萬元、132萬元、支票號碼分別為ZC0001847、0301578等號之本行支票各1紙，供作原告系爭2採購案之押標金，並檢附上揭原告投標文件，執以向被告行使而參與投標，嗣被告先後於103年9月30日、104年2月4日開標後，確認由原告分別以457萬元、2,088萬元等決標金額得標，吳川溪乃指示其2子等人前往施作系爭2採購案工程，迄各該工程完工驗收通過後，被告遂分別交付工程款予原告，原告再分別將款項轉交予大千田公司一情，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容許他人借用名義參加投標罪，共2罪，分別處有期徒刑2月、2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翌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此有系爭刑事判決（本院卷第67-73頁）在卷可稽，並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8頁）。準此，可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並為從業人員之彭建翔因執行業務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依前述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4月份第1次、105年度3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及說明，原告因此當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第3項第8款等規定中所稱「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情形，則被告據此認定原告有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之情形，並無違誤。

  3.被告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

    ⑴按「（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行政程序法第131條定有明文。再「一、依政府採購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於決標後將押標金無息發還未得標廠商。是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乃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法文明定機關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機關對於投標廠商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有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猶在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盡相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乃事實問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且觀之108年5月22日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4、5項就此一請求權消滅時效及期間如何起算等規定，亦已同此意旨而為規範。又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須經投標須知加以引用）及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之規定，以廠商人員涉有犯同法第87條之罪，對廠商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係因其係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並未規定以刑事判決有罪為要件，故無論有無刑事判決，機關均得依職權自行認定事實，適用法令，並於知悉廠商涉有同法第87條之犯罪行為時，依法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及主動提出刑事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參照）；且機關既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行政處分）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則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至第43條規定，於知悉廠商涉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嫌疑時，即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查明事實，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23號判決參照）。至於所謂可合理期待，當非繫於採購機關「主觀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違法情事為斷，而係綜合採購機關之組織權責「應」可接觸之資訊管道及獲取之資訊量等各項事證，以採購機關「客觀上」可確認廠商該當追繳押標金情事之時點為準據。因此，何時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固為事實問題，應依個案具體審認之，但所審認者並非採購機關實際上何時發現投標廠商有該當於追繳押標金之情事，而係審認採購機關何時「應」發現該等情事，並以此為消滅時效起點，課予其及時行使權利之義務。否則，無異於容認採購機關以主觀認知為說詞，置應行使之職權而不為，任意延宕消滅時效之起算點，有失於時效制度之意旨。

　　⑵查原告參與系爭2採購案投標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順利辦理採購，並有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被告亦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2採購案投標文件中之系爭投標須知第13條規定廠商有如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已發還者，並予追繳。又法文明定被告得以單方之行政行為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乃屬被告對於原告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應適用前述關於公法上請求權5年期間消滅時效之規定。準此：

　　　①首觀以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雖曾於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先後2次向被告調取系爭2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資料以供參辦，然其發函所述內容係為：「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請提供如說明一資料供參，請查照。說明：一、貴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關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之全卷資料（含招標、投標、押標金紀錄、開標、決標、驗收、付款憑證等）。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主旨：因調查案件需要，請惠予提供貴處辦理『關西段轄區104年度增設RC護欄工程』及『關西段轄區103年度匝道執法區第二次新設工程』等案之相關投標文件（含廠商投標文件、標單封、押標金紀錄及投標證件審查紀錄等）資料參考，請查照。說明：一、相關文號：貴處105年7月7日北工字第1050024662號函。二、影本請加註『承辦人』、『與正本相符』等戳記。」等語，有該2函（本院卷第147、149頁）及外放卷1及2可參；又對照新竹縣調站以114年2月11日新肅（2）字第11458503950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向被告所調取調查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3頁及外放卷1），及被告以114年2月12日北工字第1140007052號函復本院並檢送其先前提供新竹縣調站參辦而留存之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5頁及外放卷2）以查，可知新竹縣調站與被告間來往公文及提供參辦等資料內容，均無一提及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及系爭2採購案而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相關犯罪情節，據此，自難認被告於上開2時點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開2時點及新竹縣調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

　　  ②再遍觀本院依原告聲請向新竹地檢署所調得之系爭刑事判決全案偵審卷證資料，可知該刑案自新竹縣調站於109年6月20日移送該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7127號偵辦後，該署檢察官於110年11月5日對原告、大千田公司涉案部分因追訴權時效已完成而另為不起訴處分，但於同日則對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彭建翔、大千田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吳川溪就系爭2採購案部分有分別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前段之罪嫌，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經新竹地院刑事庭承辦該案之法官收案繫屬後，於111年1月13日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彭建翔如前所述之罪刑及緩刑附負擔事項，其後該判決均無人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其間僅有該署檢察官於110年3月19日曾發函略以：「主旨：請惠予提供如附件所示（相關附件共11紙）之發票憑證至署參辦，請查照。」等語向被告調取該等資料，以上其餘期間，新竹地檢署或新竹地院均無再有任何函文或檢察書類有通知被告相關涉案人等及案情為何等情，依此，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即系爭刑事判決之前1日）止之期間，亦難認被告就原告或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嫌，有所知悉或可得查悉，也難認「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之構成要件事實於斯時已經顯現，實際上則猶在原告與其實際負責人彭建翔隱護中，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開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也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

　　　③綜上，可認上開105年7月1日（被告於105年7月7日函復）及106年10月5日（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函復）之2時點被告所提供系爭2採購案相關資料予新竹縣調站及該站於調查系爭2採購案有無涉及刑事不法之期間，以及109年6月20日起至111年1月12日止之期間，均非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從而，依被告提出高公局112年11月9日函（本院卷第51-52頁）及異議處理結果（本院卷第63-64頁）等內容所示，應認系爭刑事判決之判決日期即111年1月13日，方屬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行使追繳權而為追繳本件押標金之起算時點，則本件公法上請求權應自111年1月13日可合理期待被告得為追繳本件押標金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5年，是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故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2.所認，要屬其一己之歧異認定，並無足採。　　　

  4.綜上所述，被告於112年11月20日作成原處分，行使本件追繳押標金之公法上請求權，並未罹於5年期間之消滅時效，故原處分之作成，應屬合法有據，異議處理結果雖誤認原處分係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而為請求，第7款引用係為誤植，然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又申訴審議判斷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執前主張要旨各點所認，經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予以維持，皆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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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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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張正清



